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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药品零售企业国际化药学服务指南

1. 总则
1.1 编制目的 
为提升海南自由贸易港药品零售企业药学服务的国际化水平，促进与国际优良药房工作规范（GPP）接轨，依据商务部等9部委《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商消费函〔2026〕第12号）要求，推动药品零售企业从传统药品销售终端向综合性健康驿站转型，强化药学服务、慢病管理、疾病预防、健康促进等专业功能，打造贴近社区、服务百姓的健康服务节点，为药品零售企业规范开展国际化药学服务提供技术参考，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便捷，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制定本指南，供提供药学服务人员参考。
1.2 编制依据
本指南依据国家及海南省相关药品管理法律法规、部门规章、政策文件，参考国际药学服务标准及临床指南制定。具体文件清单详见附录《编制依据文件清单》。
1.3 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海南省行政区域内自愿开展国际化药学服务的药品零售经营企业（包含单体药店、零售连锁药店，网络销售药品除外）。本指南借鉴世界卫生组织（WHO）《优良药房工作规范》（GPP）、国际药学联合会（FIP）《改变全球药学FIP发展目标》等国际先进经验，立足海南实际，探索建立符合自贸港建设发展需求、与国际接轨的药学服务标准体系。
1.4 基本原则
1.4.1以患者为中心原则：一切药学服务应以患者健康需求为导向，尊重患者自主权和知情同意权；
1.4.2保障用药安全原则：以提供优质药学服务为导向，建立贯穿处方审核、处方调剂、用药指导、用药重整、用药评估、用药干预、用药监护及随访评估全流程的用药安全保障机制；
1.4.3促进合理用药原则：倡导科学、适当、经济的药物治疗，避免不合理用药的产生；
1.4.4持续质量改进原则：建立服务质量评价与持续改进机制，不断提升药学服务的专业化、标准化、国际化水平。
2. 资源保障
2.1 场所与设施
2.1.1 双语服务场所
2.1.1.1 店招、营业时间牌宜标注中英文双语标识；
2.1.1.2 处方药区、非处方药区、中药区、冷链储存区、非药品区等分区标识宜中英文双语；
2.1.1.3 服务流程指引、安全提示等宜中英文双语。
2.1.2 多语种咨询服务能力
鼓励药品零售企业根据所在区域外籍人士分布情况，依据自身能力配备常见语种服务能力，可采取以下形式：
⑴现场配备具有相应语种能力的药师服务人员；
⑵现场配置多语种AI智能问询终端；
⑶配备远程在线翻译服务平台。
采用数字化智能辅助方式的企业，应确保翻译内容的准确性，并对关键用药信息的传达实行双确认（患者或购药者复述确认）。
2.1.3 药师工作区
药品零售企业设立独立的药师工作区（相对独立区域，包括处方审核服务区），咨询区应保障患者咨询的隐私性。
2.1.4 中药调剂区
提供中药饮片服务的企业专设中药饮片调剂区，配备符合要求的调剂台、年度检定校准的度量器具（戥秤等）、粉碎机并依据条件装备代煎工具及通风设施。
2.1.5 冷链设施
经营需冷藏保存药品的企业，应配备符合《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要求的冷链储存设备及连续自动采集温湿度数据的监测系统，温湿度监测记录真实、完整、准确、有效和可追溯。
2.1.6 无障碍设施
宜设置无障碍通道或便于助行器通行具有一定坡度的通道，配备老花镜、放大镜等适老化辅助工具，服务窗口高度宜方便轮椅使用者。
2.1.7 过期药品回收箱
可在明显和合适的位置设置废药回收箱，集中回收社区周边家庭的过期药物，按法规相关要求销毁。
2.2 信息系统和数据库
2.2.1 患者用药档案系统
药品零售企业宜建立患者用药档案系统，支持中英文录入，具备不良反应收集、报告等相关数据模块（库）。
2.2.2 合理用药数据库
药品零售企业宜配备合理用药数据库，包括但不限于：
⑴药品说明书数据库；
⑵临床用药工具书；
⑶药物相互作用查询工具；
⑷常见药物配伍禁忌筛查功能；
⑸中西药相互作用知识库；
⑹特殊人群（儿童、孕或哺乳妇女、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全者）用药参考；
⑺常见OTC中西药物关键信息（用药指导）的英文翻译参考。
2.2.3 多语种资料
药品零售企业可配备常用药品的多语种用药指导资料，至少包括中英文版本，并根据需要配置其他语种资料。
2.3 标识与指引
2.3.1 门面标识
2.3.1.1药品零售企业在门店入口处显著位置设置企业标识，标识内容包含：
⑴企业名称（中英文双语对照）；
⑵营业时间（中英文双语，采用24小时制或明确标注AM/PM）；
⑶“国际化药学服务”专有标识（由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设计，用于认证企业专属标识）；
⑷服务电话（标注国际拨打格式：+86-XXX-XXXXXXXX）、
紧急（应急）电话：+86-XXX-XXXXXXXX。
2.3.1.2 企业标识宜清晰、完整、无遮挡，夜间营业的宜配备照明设施。
2.3.1.3 入口处设置中英文双语营业状态标识。
2.3.2 执业信息公示
2.3.2.1 药品零售企业可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执业信息公示栏（中英文双语），公示栏设置在入口处或咨询区附近，确保患者进店后即可看到，公示内容包括：
⑴营业执照（正本）；
⑵《药品经营许可证》（正本）；
⑶主要负责人执业药师注册证；
[bookmark: OLE_LINK1]⑷所有在岗执业药师的姓名、照片、执业资格、注册证号、执业类别（中英文双语）；
⑸当日值班执业药师信息及工牌（含姓名、照片、资质）。
2.3.2.2 执业药师在岗期间佩戴工作牌，工作牌宜包含执业药师姓名（中英文双语）、照片、执业单位名称。
2.3.2.3 设置执业药师在岗执业或不在岗执业提示牌（中英文双语）。
2.3.3 药师工作区
2.3.3.1 处方审核调剂区设置独立工作台，与其他区域有明显区分。
2.3.3.2 处方审核调剂区设置“处方审核区”标识（中英文双语）。
2.3.3.3 药师咨询区符合以下要求：
⑴醒目位置设置“药师咨询区”标识；
⑵配备桌椅、电脑、血压计、血糖仪，安装影像监控设备，药学参考资料（含中英文）及健康教育资料。
2.3.3.4 咨询区域设置“咨询中”状态标识，避免打扰。
2.3.4 分类货架与标识
2.3.4.1 药品与非药品分区陈列，界限清晰。
2.3.4.2 药品分类货架设置中英文分类标识。
2.3.4.3 分类标识采用统一字体和颜色编码，便于快速识别。
2.3.4.4 货架层板设置价格标签，包含：药品名称（中英文）、规格、价格（人民币及标注当日汇率货币单位CNY）。
2.3.5 布局设计
2.3.5.1 门店布局可遵循以下动线原则：
⑴处方药区设置独立位置，由执业药师调配；
⑵非处方药区设置在顾客主动线两侧，便于顾客浏览和选取；
⑶咨询区和服务区设置在入口附近，便于顾客寻找；
⑷中药区可设置独立区域，配备中药调剂台。
2.3.5.2 主动线宽度宜确保轮椅通行无障碍。
2.3.5.3 关键位置设置引导标识：
⑴入口处设置“服务台→”“药师服务区→”“中药区→”等方向指引；
⑵转角处设置分类区域引导牌；
⑶地面可设置引导地贴（中英文双语）。
2.3.5.4 动线标识可采用箭头加文字形式，中英文双语对照。
2.3.5.5 药品零售企业定期对动线滑落、标识不清进行补正或更换，确保门店引导清晰、可见。
2.3.6 主题陈列
2.3.6.1 鼓励药品零售企业根据季节变化、疾病日、健康主题、质量安全月等设置主题陈列区。
2.3.6.2主题陈列区建议设置明显标识（中英文双语），例如：
⑴“过敏防护专区”；
⑵“防暑降温专区”；
⑶“润燥养生专区”；
⑷“心血管健康专区”；
⑸“糖尿病关爱专区”；
⑹“高血压管理专区”；
⑺“母婴健康专区”；
⑻“老年健康专区”。
2.3.6.3 主题陈列区宜配备相关的健康教育资料（中英文双语）。
2.3.6.4 主题陈列内容可根据主题时效至少更新一次，疾病日期间可设置临时专题陈列。
2.3.7 疾病分类指引
2.3.7.1 鼓励引导药品零售药店在非处方药区域按病种分类陈列，规范设置红、绿OTC分级标识。
2.3.7.2 病种分类指引建议内容，可参见《中英文双语标识与服务用语规范》中英文对照简易提示。
2.3.7.3 病种分类指引标识建议设置在对应药品货架的显著位置。
2.3.7.4 指引标识下方可设置警示语：“如症状持续或加重，请及时就医”。
2.3.8 价格公示
2.3.8.1 所有销售商品建议明码标价，价格标签包含：
⑴商品名称（中英文双语）；
⑵规格/包装规格；
⑶计价单位；
⑷零售价格（人民币，标注¥或CNY）；
⑸会员价（如有，标注）；
⑹生产厂家或供应商。
2.3.8.2 处方药价格标签同时标注“凭处方调配”。
2.3.8.3 冷链药品价格标签标注“冷藏保存”。
2.3.8.4 企业宜在收银台或入口处设置“价格查询”标识，并配备人工或电子查询方式。
2.3.8.5 价格标签定期核对，确保与实际售价一致。价格调整时及时更换标签。
3. 处方调剂与用药指导
3.1 处方审核与调剂
3.1.1 处方审核要求
执业药师在调剂处方前应当对处方进行审核，确保处方的合法性、规范性和适宜性：
⑴合法性：使用处方是否正确、处方开具机构及医师是否具备相应资质；
⑵规范性：处方格式、内容、签名等是否符合规定；
⑶适宜性：药品与诊断是否相符、用法用量是否适当、是否存在配伍禁忌或相互作用；
⑷执行“四查十对”制度：查处方（对科别、姓名、年龄）、查药品（对药名、剂型、规格、数量）、查配伍禁忌（对药品性状、用法用量）、查用药合理性（对临床诊断）；
⑸超说明书用药审核：对处方用药与说明书适应证不符的，执业药师应主动联系处方医师确认，记录沟通内容，未经确认不得调剂。
3.1.2 调剂核对制度
药品调剂建议实行双人核对制度。调剂人员完成配药后，宜由第二人（可为药师或经培训的调剂员）核对药品名称、规格、数量与处方的一致性，核对无误后方可发出。
3.1.3 双语用药标签
发出的药品宜粘贴中英文双语用药标签。标签内容建议包括：
⑴药品名称（中文及英文国际非专利名）；
⑵规格与数量；
⑶用法用量（使用清晰易懂的表述）；
⑷主要注意事项及关键禁忌；
⑸调剂日期及企业联系方式。
对外籍患者购买的药品，除上述内容外，建议提供英文用药指导单（类似药品说明书简易指导版），随药发放，内容应包括注意事项、关键禁忌、用药警示、药物相互作用等。对需冷链保存的药品，标签应标注冷链运输及储存要求（2-8℃）。
3.1.4 药品交付与交代
药品交付前，执业药师应当核对调配的药品是否与处方所开药品一致、数量相符，有无错配、漏配、多配。药品交付时，执业药师应当核实交付，按处方顺序将药品逐个交于患者、患者家属或看护人，并按照处方或者医嘱进行用药交待与指导。
3.2 用药咨询与指导
3.2.1 咨询岗位设置
药品零售企业应设立执业药师工作区，在营业时间内为购药者/患者提供用药指导服务。
3.2.2 用药指导
执业药师应当主动对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合理用药指导。内容包括：
⑴药品名称及数量；
⑵用药适应证；
⑶用药剂量：首次剂量和维持剂量。必要时需解释剂量如何折算、如何量取等；对于“必要时”使用的药品应当特别交待一日最大限量；
⑷用药方法：日服次数或间隔时间、疗程，特别是药品说明书上有特殊使用要求的，应当特别交待或演示，必要时在用药标签中标注；
⑸预期药品产生药效的时间及药效维持的时间；
⑹忘服或漏服药品的处理办法，关注患者的用药依从性；
⑺药品常见的不良反应，如何避免及应对方法；
⑻自我监测药品疗效的方法；
⑼提示不能同时使用的其他药品或饮食。
3.2.3 首次用药指导
对首次使用所购药品的患者，执业药师宜提供面对面的用药指导，至少包括：药品用途、用法用量、主要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注意事项。
3.2.4 双语咨询服务
药品零售企业宜提供中英双语的用药咨询服务。对无法用中文沟通的外籍患者，执业药师宜借助双语资料或智能翻译工具完成咨询，确保信息传达准确。
4. 连续性药学监护
4.1 服务资质条件
对开展用药重整、药物治疗管理等连续性药学监护服务的药品零售企业，建议由持特定的药物治疗管理（MTM）培训合格证书的执业药师提供。企业可将相关证书复印件备存，并在服务场所公示药师持有的MTM能力资质证书。
4.2 用药重整服务
4.2.1 定义
用药重整是指药师以患者用药信息为核心，获取和确认患者的既往用药史，与当前治疗处方用药信息进行差异比对，开展用药评估，消除故意的／非故意的处方不一致，避免漏服药物、重复用药、剂量错误和药物相互作用等，以提高用药安全性、依从性、确保用药连续性监护的药学服务行为。
4.2.2 适用场景
用药重整建议应用于以下场景：
患者出院后转入社区用药的衔接；患者从一家药店转至
另一家药店配药；患者的用药方案发生重大调整（如新增、停用、更换多种药物）；患者同时接受多个医疗机构或多名医师的处方；患者长期用药依从性不佳或疗效不达标；出院带药交接：鼓励药品零售企业与本地医院或养老机构建立出院用药交接流程，获取出院带药清单并进行用药重整，作为院外药学监护的起点。
4.2.3 服务流程
用药重整建议按照以下流程实施：
⑴采集完整用药史：内容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保健品、中成药、中药饮片，记录药品名称、剂量、用法、起止时间；
⑵了解患者实际用药情况：询问患者每种药品的实际使用频率、时间、剂量、原因及感受，识别患者自主调整用药的情况；
⑶进行既往处方差异比对，识别不一致之处；
⑷分析差异原因，分类为“医师调整”“患者自主行为”“信息遗漏”或“需澄清项”；
⑸对“患者自主行为”和“需澄清项”，与患者沟通，了解其行为背后的原因；
⑹对“需澄清项”和需要临床确认的差异，联系处方医师进行沟通协调；
⑺与患者和医师达成一致后，生成个人用药清单（外籍患者配双语版），并向患者说明每项用药的依据和注意事项。
4.2.4 用药清单要求
个人用药清单宜包含：患者基本信息、用药清单生成日期、全部在用药品（含中成药、中药饮片）、各药品的用法用量、下次更新时间提示。便于患者用药以及与药师和医生的用药信息沟通。
4.3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
4.3.1 定义
药物治疗管理是指药师为特定患者个体提供的系统性药学服务，通过药物治疗评估、用药干预与教育、用药清单管理、用药行动计划、实施转诊和定期随访，优化药物治疗效果。
4.3.2 适用对象
以下患者建议纳入药物治疗管理：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冠心病、慢阻肺、哮喘等慢性病的患者；用药依从性差的患者65岁及以上就诊频率高的老年患者；其他经评估需要加强药学监护的患者。
4.3.3 服务流程
药物治疗管理建议按照以下流程实施：
第一步：药物治疗评估—系统评估患者所有用药的适宜性、有效性、安全性和依从性，识别药物治疗问题；
第二步：个人用药清单—生成并持续维护个人用药清单；
第三步：实施患者教育和干预—发现患者存在用药问题应依据情况给予指导教育和干预；
第四步：用药方案—与患者共同制定具体、可操作的用药方案；
第五步：定期随访及记录—按计划对患者进行定期随访并记录更新用药情况。
4.4 随访与评估
4.4.1 健康档案建立
对纳入药物治疗管理的患者，执业药师应建立患者独立的药历档案，记录内容包括：患者基本信息、疾病诊断信息、用药信息及治疗方案、随访计划、每次随访评估结果、方案调整记录。
4.4.2 随访计划制定
执业药师宜根据患者病情稳定性、用药复杂程度等因素制定个体化随访计划：
病情不稳定或近期调整用药的患者：至少每2-4周随访一次；病情稳定的慢病患者：至少每3个月随访一次；病情稳定且用药方案长期不变的患者：至少每6个月随访一次。随访频率应依据患者实际病情和用药状况制定和调整。
4.4.3 随访内容
随访内容建议包括但不限于：
⑴用药依从性评估：是否按时、按量服药，是否存在遗漏或错误用药情况；
⑵疗效指标评估：血压、血糖等关键指标的监测结果及变化趋势；
⑶不良反应监测：是否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及严重程度；
⑷用药方案调整需求：是否有新增药品、停用药品或剂量调整的可能性；
⑸健康行为评估：饮食、运动、烟酒等情况。
4.4.4 随访结果记录及应用
随访结果建议记录并用于下一次药学服务：
⑴发现依从性差的，应分析原因并加强教育和指导；
⑵发现疗效不及预期的，应建议医师调整方案；
⑶发现不良反应的，应及时报告不良反应并评估因果关系；
⑷疗效较好的，维持原方案并按计划继续随访。
5.用药指导与健康辅导
5.1 服务定位与范围
旨在发挥执业药师作为社区患者健康第一接触点的作用，为常见且轻症的患者提供科学的用药指导，引导合理使用药物（仅限于非处方药），减少医疗资源浪费，当发现患者患有较为严重疾病、患者服药后病情未见好转或加重时，应立即建议患者就医。
5.2 用药指导建议流程
执业药师开展用药指导建议遵循“五步法”。
第一步：症状采集与评估，了解患者以下基本信息：
⑴主要症状及持续时间；
⑵症状严重程度（轻/中/重）；
⑶伴随症状；
⑷既往类似发作史；
⑸自行用药史；
⑹过敏史；
⑺基础疾病史。
第二步：症状评估识别：
⑴初步判断是否具有较为严重疾病；
⑵确认患者不存在用药禁忌症；
⑶确认患者不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重点人群，或属于重点人群但用药安全。
第三步：非处方药选择：根据患者症状、年龄、基础疾病、合并用药情况，提供非处方药选择建议。
⑴说明可选药品的种类和作用机制；
⑵推荐具体药品（非处方药），说明用法用量；
⑶告知预期的疗效和起效时间；
⑷告知常见副作用及应对措施；
⑸告知用药注意事项。
第四步：非药物干预指导：除药物治疗外，提供非药物干预建议：
⑴生活方式调整（休息、饮水、饮食等）；
⑵物理疗法（冷敷、热敷、盐水漱口等）；
⑶自我监测要点。
第五步：随访与复诊：
⑴告知患者复诊时间；
⑵可适时开展随访。
5.3治疗药物选择标准
执业药师应当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遵循以下原则为患者提供用药建议（仅限于非处方药）：
⑴有效性原则：选择有明确适应证、疗效确切的药品；
⑵安全性原则：优先选择单方制剂，避免不必要的复方成分；注意儿童用药的适用年龄和剂量计算；
⑶个体化原则：考虑患者年龄、基础疾病、过敏史、合并用药；
⑷经济性原则：在同等疗效下，推荐经济实惠的药品；
⑸循证医学原则：优先选择有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药品，参照临床指南和专家共识的推荐。
5.4禁忌症识别标准
执业药师在推荐非处方药前，应当确认患者不存在以下情况：
⑴禁忌症：
⑵对拟推荐药品成分过敏；
⑶患者为婴幼儿、孕妇、哺乳期妇女、老年人等特殊人群，且药品说明书标注禁用；
⑷患者患有药品说明书标注的禁忌疾病（如肝肾功能不全、消化性溃疡等）；
⑸患者同时使用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药物；
⑹患者基础疾病可能影响药品安全性；
⑺药品说明书标注慎用情形。
如存在禁忌症的，不得推荐该药品。
5.5 培训建议
对患者自我药疗辅导的执业药师建议接受以下专项培训：
⑴常见疾病的诊断与鉴别；
⑵合理用药知识；
⑶危险信号识别与安全筛查；
⑷患者沟通与风险告知技巧。
6.疾病预防与健康促进
6.1 健康宣传教育
6.1.1 服务定位
健康宣传教育是药师履行公共卫生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提升公众健康素养，促进疾病预防和健康生活方式。
6.1.2 服务内容
药品零售经营企业可开展以下健康宣传教育：
⑴常见疾病预防知识：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症、心脑血管疾病、痛风、哮喘、骨关节疾病、慢性疼痛、流感、病毒性肝炎等重点疾病的预防要点；
⑵安全用药知识：抗生素合理使用原则、药品不良反应识别与报告、过期药品危害及处理、急救用药知识、自我药疗注意事项；
⑶健康生活方式：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健康等；
⑷老年综合征知识：普及老年综合征综合防控要点，推广科学用脑与认知功能常态化维护知识，规范开展适宜老年人群的运动健康指导，切实提升老年人自我健康筛查、慢病自主管理及健康风险应对能力；
⑸疾病日或世界药师日：以宣传疾病预防及药师服务价值为导向，在门店或社区开展相关内容宣传活动。
6.1.3 服务形式
健康宣传教育可采用以下形式：
⑴在企业醒目位置设置健康宣传栏或电子屏，内容（内录电视宣传题材、滚动宣传素材）等多种形式每季度更新；
⑵每2个月至少组织1次面向社区的健康讲座，可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机构共同开展；
⑶免费发放宣传资料，可以包含中英文等多语种版本；
⑷在提供药学服务过程中，执业药师根据患者情况开展一对一的健康知识讲解；
⑸组织开展专题宣传活动。
6.2 增值服务
6.2.1 慢病患者及亚健康人群服务
建议药品零售企业执业药师为慢病患者及亚健康人群提供以下健康服务：
⑴健康筛查：免费血压测量、血糖监测、骨密度筛查、体脂测量等即时监测，监测指标不能作为诊断依据；
⑵戒烟辅导：科普烟草危害知识并提供戒烟方法、心理辅导等形式服务；
⑶体重管理：提供体重指数评估、合理减重或增重建议、饮食运动指导。
6.2.2 健康结果的处置方式
执业药师宜对筛查的健康结果进行规范处置：
⑴建议健康服务记录，纳入患者健康档案；
⑵对健康服务结果异常者，宜给予适当建议，包括生活方式调整等；
[bookmark: OLE_LINK2]⑶对健康服务结果显著异常（如血压≥160/100mmHg、血氧饱和度≤90％等），建议患者立即就医。
6.3 海南地域特色服务
6.3.1 热带病药学服务建议
6.3.1.1 药品零售企业宜立足海南高温高湿、热带病高发的地域特点，常备相应预防和治疗的应急药品，如防蚊药、驱虫药、解暑药、抗过敏药等。
6.3.1.2 药师宜掌握登革热、手足口病、热带水果及海鲜过敏等本地常见疾病的识别和预防知识。
6.3.1.3 鉴于旅游地区面临蛇类及有毒昆虫叮咬的风险，药品零售企业可适当增加蛇虫咬伤相关药品和用品的储备，并提供咬伤后的就医渠道指导。
6.3.2 旅游药学服务建议
6.3.2.1 药品零售企业可结合海南实际，提供旅游常用药品的用药指导，包括中暑、腹泻、过敏（海鲜、花粉、热带水果）、紫外线灼伤、蚊虫叮咬等。
6.3.2.2 鼓励药品零售企业为游客提供便携式药品包（急救包、中暑包、过敏包、外伤包等），必要时附英文用药指导。
6.4 药品安全监测
6.4.1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
药品零售企业可建立药品不良反应收集与报告制度：
⑴患者报告的药品不良反应均须记录；
⑵对新的、严重的药品不良反应，应当按照规定时限上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
⑶建议每季度对药品不良反应发生和报告情况进行汇总分析。
6.4.2 处方药滥用监测
执业药师宜关注处方药滥用风险：
⑴对特殊管理药品、含特殊药品复方制剂、含兴奋剂药品及抗菌药物等有滥用风险的药物，应建立重点监测机制；
⑵发现可疑药物滥用行为的，应记录并按规定立即报告。
7.中医药特色药学服务
7.1 中成药药学服务
7.1.1 中成药处方审核
执业中药师审核中成药处方时宜关注以下内容：
⑴辨证施治用药：中成药的使用是否与中医辨证相符；
⑵配伍禁忌：是否违反“十八反”“十九畏”等配伍禁忌；
⑶用法用量：剂量是否在规定范围内，服用方法是否恰当；
⑷特殊人群用药注意事项：孕妇、儿童、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全者是否使用禁忌或慎用药品。
7.1.2 中成药用药指导
执业中药师向患者提供中成药用药指导时宜说明：
⑴服用方法（饭前或饭后服用、是否需用特定液体送服）；
⑵饮食禁忌（忌生冷、油腻、辛辣等）；
⑶疗程说明及不宜长期使用的情形；
⑷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措施。
7.2 中药饮片调剂服务
7.2.1 饮片质量验收
中药饮片在调剂前宜进行质量验收：
⑴杂质检查：检查非药用部位、泥沙、霉变、虫蛀等情况；
⑵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饮片不宜使用。
7.2.2 中医处方调剂
中药饮片调剂宜按照处方要求精准称量：
⑴使用经校准的度量器具（戥秤等）；
⑵每剂饮片宜独立包装，标明患者姓名、日期及企业名称。
7.2.3 特殊处理标注
调剂时宜对需要特殊处理的饮片进行标注：先煎、后下、包煎、烊化、冲服等特殊煎法，宜在包装上明确标注；并向患者说明特殊处理的原因和操作要领。
7.2.4 复核制度
中药饮片调剂建议实行复核制度：
调剂完成后，由中药师或中药调剂员对饮片品种、数量、特殊处理标注等进行复核；复核无误后交予患者。
7.2.5 煎药服务
企业提供代煎服务的，建议遵守以下规范：
⑴使用符合标准的煎药设备和相关要求；
⑵遵照先煎、后下等特殊要求执行；
⑶浸泡、煎煮时间、加水量、火候等宜符合相应饮片的煎煮要求；
⑷煎煮后的药液宜按规定包装、标注，冷藏保存并注明有效期。
7.3 药品追溯管理
药品零售企业应当建立药品追溯管理制度，并对全品种药品进行出入库追溯扫码。
8.药学服务延伸
本条款所列服务为鼓励探索方向，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先行试点，待条件成熟后逐步推广。
8.1 用药依从性支持服务
鼓励药品零售企业为长期用药患者（尤其是旅居海南老人、外籍长居者）提供以下支持服务：
⑴单剂量包装：将患者一周或一月的药品按每次服用剂量分装，标注日期和时间；
⑵分时段药盒整理服务：协助患者整理和填充分时段药盒；
⑶视频随访：对不便到店的患者，通过视频方式开展用药依从性检查和指导。
8.2 服务记录要求
开展上述服务的药品零售企业应建立专项服务记录，保存不少于3年，并接受药品监管部门检查。
9.附则
9.1 基本定义
9.1.1优良药房工作规范（Good Pharmacy Practice）
指世界卫生组织及国际药学联合会倡导的药学服务标准，核心是从“保障药品质量”转向“保障患者健康结局”，将药师角色从药品提供者拓展为用药监护者。
9.1.2 药学服务（pharmacy services）
指执业药师运用药学专业知识，向患者（包括公众）提供与药物治疗相关的专业活动，包括处方调剂与用药指导、用药重整、药物治疗管理、患者自我药疗辅导、健康促进、中医药服务等。
9.1.3 用药重整服务(medication reconciliation)
指执业药师以患者实际用药行为为中心，通过系统收集患者正在使用的全部药品及治疗相关产品（包括处方药、非处方药、中成药、中药饮片、保健品等），与当前医疗处方进行差异比对，分析差异原因，并通过与患者和医师沟通协调，形成一份准确、一致、患者理解并认同的用药方案。
9.1.4 药物治疗管理服务(medication therapy management service)
指执业药师为特定患者个体（如多病共患、多重用药、慢病患者）提供的系统性药学监护服务，包括药物治疗评估、个人用药清单制定、制定用药行动计划、定期随访及信息记录。
9.1.5 连续性药学监护(continuous pharmaceutical care)
指将用药重整、药物治疗管理、随访评估等环节整合为贯穿患者用药全过程的一系列药学服务。
9.2 解释权
本指南由海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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